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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可能面临承包地被收回以及二轮延包资格丧失的可能性，这主要是因为

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收入优渥导致其不再需要土地的保障性功能，且他们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遭受质

疑。 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具有特殊的身份属性和职业属性，且涉及的人员数量较多，如果不能妥善处理这

类人员的土地权益问题，不仅可能形成反向激励，损害其土地合法权益，还可能导致土地资源的社会保障功能在城

乡贫富人群之间的错配，进而影响共同富裕的实现以及社会和谐与稳定。 故而，首先，在精细分类的基础上依法依

规科学界定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的集体成员资格；其次，保障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在土地承包期内

的土地权益不被收回或侵害；再次，妥善认定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是否享有二轮延包资格；最后，完善土地

退出机制，鼓励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自愿有序退出承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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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就业单位的所有制类型，可以将其划分为

“体制内单位”和“体制外单位”。 体制内单位是指

产权属国家所有的单位组织，包括行政机关、事业单

位和国有企业；体制外单位则指产权属私人或集体

所有的组织，包括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或社会组织

等［１］ 。 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主要包括：第
一，在高校毕业后，通过统一的招录考试、选调、人才

引进等途径进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等

体制内单位工作的农村籍大学生；第二，符合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 １ 日起施行的《退役军人安置条例》等相关

规定，安排工作到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等

体制内单位工作的农村籍退役军人。 虽然农村出身

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出生在农村、起初是农民，但如今

他们已端着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拥有国家财政支

付的稳定且优渥的工资收入，并享受养老、医疗、失

业等全面的社会保障。 那么，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下，针对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这一特殊群

体，就有几个亟待回应的现实问题：第一，这些人员

是否还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第二，如果这些人

员在二轮承包时分配获得了承包地，那么，他们已分

得的承包地是应被收回还是继续保留？ 第三，随着

２０２７ 年左右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的高峰期临近，这
些人员是否享有二轮延包资格？ 第四，农村出身的

体制内工作人员凭借其身份地位以及收入待遇等很

可能会带动整个家庭进城，这会使其原所在农户成

为进城农户，如何保障由此产生的进城农户的土地

合法权益？
由于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具有特殊的职

业属性和身份特征，并且这些人员人数相对众多，据
测算， 在 ２０２０ 年， 仅农村籍大学生就有 ５６４ 万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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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国家机关等体制内单位工作［２］ 。 同时，党的二十

大报告以及 ２０２３ 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提出：“保障进

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

让。”２０２４ 年 ７ 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关于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再次指出：“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依法

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
体收益分配权，探索建立自愿有偿退出的办法。”由
此可见，党和国家非常关注进城农户土地权益保护

问题。
综合上述因素，对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

的相关土地权益的处置需要更加谨慎，既要避免形

成反向激励，出现“通过努力考取公务员或科技人

员反而比未考取的社员更容易丧失产权”的不公局

面，也要避免出现因收回这部分公职人员的土地进

行重新分配可能造成土地制度不稳定的情况［３］ 。
然而，如果不收回这些人员的承包地，甚至继续让这

些人员享有二轮延包资格，又难免引发“国家公务

员等体制内工作人员继续占有农村土地是现今社会

的极大不公”等社会舆论争议，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故而，本文深入探讨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土

地权益问题的表现形式，并深挖其背后的成因，进而

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较

强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进展及限度

在学术界，部分学者意识到农村出身的体制内

工作人员可能面临着集体成员资格认定存在瑕疵、
承包地应收回还是保留以及是否享有二轮延包资格

等问题，并对此进行了相应的学术探讨。
首先，在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方面，有学者认

为，考虑到特殊的历史环境，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

人员的集体成员资格可通过村民表决的方式决定。
鉴于 ２０１４ 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

度改革的意见》取消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性

质区分，故而，在该意见出台后，考取公务员、事业编

制或者取得城镇社会保障福利的集体成员，应当继

续保留其成员资格［４］ 。 然而，一些学者认为，全民

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保障利益对于特定的自

然人而言不应该重复享有［５］ 。 因此，农村集体成员

成为国家公务员，就已经成为国家所有制的组成部

分，故而，应当退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主体资格［６］ 。
同时，在现行法语境下，丧失集体成员资格的缘由之

一便是获得了可替代的生存保障，这部分群体可限

制在收入来源于财政供给的国家公务员、国家企事

业单位等人员［７］ 。
其次，在承包地保留与收回方面，有学者认为，

虽然国家公职人员丧失了集体成员身份，但是其承

包地的相关权益依法在原则上仍可以由其在本村组

的其他家庭成员共享［３］ 。 同时，虽然被录用为公务

员等在外地工作的人员成为不再具有农业户籍的土

地承包经营权人，但是他们仍然享有土地承包经营

权，主要是由于法律政策规定在土地承包期内集体

经济组织不允许收回相应权利［８］ 。 然而，也有学者

认为，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编制人员和其他由国家

财政负担其基础保障的群体都应当被认定为已经取

得了替代性基本生活保障，这将造成其土地承包经

营权的权利主体的变更或消亡，致使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的事实行为退出［９］ 。 故而，农村土地承包主

体不含进入体制内工作的成员［１０］ 。 因此，农村出

身的公务员等群体，在拥有正规职业一定年限后，就
应当无偿退回承包地［１１］ 。

最后，在是否享有二轮延包资格方面，有学者认

为，如果无地农民虽已经转为城镇户口，但未进入国

家机关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等体制内工作、未享受

城镇社会保障的，那么，在二轮延包时，他们应当享

有分地资格［１２］ 。 与之相对应，如果无地农民进入

体制内单位工作，在二轮延包时，即使其没有分到土

地也丧失二轮延包资格。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在二

轮延包时，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得到确

认和价值增强，不能因为进城农民受教育水平提高、
户籍变更或者是在体制内单位工作等因素而失去该

权利［２］ 。
综上，学术界意识到了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

人员的集体成员资格认定、承包地权益维护和二轮

延包资格确认等方面会面临着一些问题，然而，现有

研究并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全面且系统的探

究和论述，导致现有学术观点呈现零碎、分散的局

面。 因此，本文聚焦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这

一特殊主体，全面、系统地探究其土地权益问题，并
尝试提出破解之道，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二、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
土地权益问题的表现形式

　 　 农民凭借集体成员身份享有土地承包权，分得

承包地，并在土地承包期内对承包地拥有占有、使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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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收益和部分处置的权利，以及在土地承包到期后

享有延包资格，然而，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
他们起初凭借集体成员身份享有的土地权益可能面

临着难以保障的局面。
１．承包地被收回

在体制内单位工作的人员占有更多的垄断性资

源，拥有良好的社会声望，享有相对更高的收入以及

工作稳定性［１３］ 。 因此，受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家庭

期望的影响［１４］ ，在青年农民群体的职业规划中，进
入政府、高校、银行等体制内单位工作是最理想的职

业［１５］ 。 故而，在普通农民的观念里，出于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的整体利益考量，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

人员更应该积极利用自己的权力、人脉、信息等各类

资源为家乡贡献智力、筹措资源、谋求发展，而不应

当基于个人私利在享受城镇社会保障利益的同时还

继续占据农村的土地资源。 而且，如果继续保留农

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的土地权益，难免会出现

其城市福利与农村户口的隐性福利“两头占”“蚂蟥

嘴巴两头吃”的不公平现象。
因此，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往往会自发形成一

股无形的力量抵制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继续

占有承包地，且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及其家

庭成员在村庄（社区）内往往人数比例不占优势，那
么，在村民代表大会或者村民大会表决时，很可能会

通过不利于保障其土地权益的决议，致使这类人员

往往会因自己努力和家庭付出所取得的成就受到集

体经济组织在土地权利方面的“惩罚” ［１６］ 。
２．二轮延包资格丧失

农户分得承包地的重要途径就是土地发包，而
土地发包是集体经济组织依据一定的发包规则和发

包程序，将辖区内的土地资源综合考虑“好坏肥瘦、
距离远近”等因素，按照农户内享有集体成员资格

的人数进行平均分配，以兑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人人有份”的原则。 然而，农村土地发包不是随时

随地都在发生的，而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地方政

府的指导下贯彻落实中央有关土地发包的法规政策

的结果。 同时，中央政府通过法规政策对每轮土地

发包的启动节点、程序、承包期等内容都做出了规

定。 在每轮集体土地发包后，就进入到长期稳定的

土地承包期，第一轮土地承包期为 １５ 年，第二轮土

地承包期为 ３０ 年。 那么，部分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

作人员由于出生时间错过农村土地发包的时间点或

当时放弃了土地承包等缘由，在第二轮土地发包时，
他们就没有分到承包地。 因此，农村出身的体制内

工作人员在第二轮土地发包时就存在分到承包地和

没有分到承包地两种情形，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届

满时，他们是否享有二轮延包资格就成为一个值得

探讨的问题。
首先，如果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在第二

轮土地发包时没有分得承包地，意味着他们属于无

地农民。 根据笔者在四川、湖北和重庆三省（市）对
４８ 名村庄（社区）干部的外业访谈来看，９１．６７％的

受访村庄（社区）干部，不认同没有分得承包地的农

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享有二轮延包资格，给出

的主要理由是：他们已经将户口转出，他们已经不再

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他们的收入来源主要靠财

政供养，他们已经不再依赖农业收入等。 那么，虽然

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属于无地农民，但是其

在体制内单位工作后便可能丧失了二轮延包的资

格。 其次，即使是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在第

二轮土地发包时分到了承包地，由于上述原因，他们

也很可能会丧失二轮延包资格，意味着届时他们就

丧失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户内共同共有资格［１７］ ，
农户内的承包地在二轮延包后就没有其相应的份

额了。

三、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
土地权益问题的成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十八条规定：“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因就学、服役、务工、经商、离
婚、丧偶、服刑等原因而丧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身份。”可见，国家立法明确保留因求学、务工、经商

等进城农民的集体成员资格。 然而，农村出身的体

制内工作人员的进城行为不是为了传统的求学、务
工、经商等，他们的收入、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等会

有财政支持，且职业稳定性强，这无疑使得土地的保

障功能对其大幅度降低甚至完全丧失，也致使其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遭受质疑，进而诱发其土地权

益难以得到保障的问题。
１．收入优渥导致其不再需要土地的保障性功能

从 ２００８—２０２３ 年我国城镇就业基本情况的统

计数据可以看出，虽然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呈现下降

趋势，但是 ２０２３ 年仍然保持着 ５４００ 万人的庞大规

模，占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数的３２．９９％ （见表

１）。 相较于体制外单位，进入体制内单位工作是众

多求职者梦寐以求的选择，这主要是由于在体制内

单位取得编制的员工享有诸多优待，如工作稳定、福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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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优厚（如良好的工资待遇、五险一金与年终奖励

等）且社会地位高。
从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２００８—２０２３ 年，国有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从

３０２７８ 元持续增长至 １２７６７２ 元，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１０．０７％；相较于城镇私营单位的就业人员，同一时

期国有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是其 １．７８ 倍，近
年来甚至接近 １．９ 倍（见表 １）。 因此，农村集体成

员通过自身努力进入体制内单位并获得正式的编

制，其工资收入来源于财政供养，优渥的工作待遇使

他们已经获得替代性基本生活保障［１８］ ，可以不再

依赖土地的基本生存功能与社会保障功能。
表 １　 ２００８—２０２３ 年我国城镇就业基本情况统计表

年份

就业人数（万人） 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元）

国有
单位

城镇非私
营单位

比值
国有
单位

城镇私
营单位

比值

２００８ ６４４７ １２１９３ ５２．８８％ ３０２７８ １７０７１ １．７７

２００９ ６４２０ １２５７３ ５１．０６％ ３４１３０ １８１９９ １．８８

２０１０ ６５１６ １３０５２ ４９．９３％ ３８３５９ ２０７５９ １．８５

２０１１ ６７０４ １４４１３ ４６．５１％ ４３４８３ ２４５５６ １．７７

２０１２ ６８３９ １５２３６ ４４．８９％ ４８３５７ ２８７５２ １．６８

２０１３ ６３６５ １８１０８ ３５．１５％ ５２６５７ ３２７０６ １．６１

２０１４ ６３１２ １８２７８ ３４．５３％ ５７２９６ ３６３９０ １．５７

２０１５ ６２０８ １８０６２ ３４．３７％ ６５２９６ ３９５８９ １．６５

２０１６ ６１７０ １７８８８ ３４．４９％ ７２５３８ ４２８３３ １．６９

２０１７ ６０６４ １７６４４ ３４．３７％ ８１１１４ ４５７６１ １．７７

２０１８ ５７４０ １７２５８ ３３．２６％ ８９４７４ ４９５７５ １．８０

２０１９ ５４７３ １７１６２ ３１．８９％ ９８８９９ ５３６０４ １．８４

２０２０ ５５６３ １７０３９ ３２．６５％ １０８１３２ ５７７２７ １．８７

２０２１ ５６３３ １７０１５ ３３．１１％ １１５５８３ ６２８８４ １．８３

２０２２ ５６１２ １６７０１ ３３．６０％ １２３６２３ ６５２３７ １．８９

２０２３ ５４００ １６３６８ ３２．９９％ １２７６７２ ６８３４０ １．８７

　 　 数据来源：２００９—２０２４ 年《中国统计年鉴》。

２．集体成员资格遭受质疑

在农村，集体成员资格在传统上是基于户籍所

在地来认定的。 然而，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

由于遵循单位规定或者为了购房、医疗、子女入学入

托等原因，通常会将户口迁到工作单位所在地，这使

得他们的集体成员资格经常遭受质疑。 在笔者收集

到的福建、广东、广西、贵州、海南、河北、河南、湖南、
吉林、江苏、江西、辽宁、内蒙古、青海、山西、陕西、四
川、云南、重庆、安徽、山东等 ２１ 省（区、市）下辖市、
县（市、区）、乡（镇）的 ９４ 个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身份界定的政策文件中，有 ７１ 份文件直接规

定：农村集体成员已经纳入国家公务员序列、事业单

位编制或成为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等正式在编

人员的，自纳入体制内单位之日起，原有的集体成员

资格丧失。
同时，２０２２ 年 ２ 月，农业农村部信访处在答复

网民关于“公职人员是否能够确认为农村集体组织

成员问题”这一询问时表示：“通常认为，国家公务

员享受国家保障，并不依赖农村土地生产生活，其不

应再享有基于成员身份的特殊保障。” ［１９］ 。 根据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法》第十七条规定，已经成为公务员（但是聘任

制公务员除外）属于丧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

份的充分条件。 虽然该法条并未对农村出身的体制

内工作人员属于聘任制公务员或者在国有企业、事
业单位等体制内单位工作时其农村集体成员资格做

出明确规定，然而，有学者认为，为实现社会保障的

全面但不重复覆盖，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已经

被纳入城镇职工基本社会保障范围的国家机关和企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均应当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资格［２０］ 。

四、保障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
土地权益的政策建议

　 　 保障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的土地权益，
需要多措并举，协同发力，在遵循一定原则的前提下

进行妥善应对。 首先，遵循精细化治理原则，对农村

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进行分类，科学界定每类人

员的集体成员资格问题；其次，保障农村出身的体制

内工作人员在土地承包期内土地权益不被收回或侵

害；再次，妥善认定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是否

享有二轮延包资格；最后，完善土地退出机制，鼓励

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自愿有序退出承包地。
１．在精细分类的基础上依法依规科学界定农村

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的集体成员资格

通过分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以及收集到

的福建、广东、广西等 ２１ 省（区、市）下辖市、县（市、
区）、乡（镇）的 ９４ 个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

份界定的政策文件，涉及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

员的集体成员资格界定存在如下几种特殊情况。
第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十七条明确规

定，“已经成为公务员”成为丧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身份的法定事由之一，同时规定“但是聘任制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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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除外”。 那么，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

属于聘任制公务员或者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体

制内单位工作，其集体成员资格该如何界定尚存在

不确定性。
第二，对于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因违法

或违纪失去公职，没有其他社会保障来源，且与本村

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的，这
些人员是否应当予以确认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尚未有明确的规定。

第三，对于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退休后

将户口迁回原籍，成为农村户口，以养老金等其他稳

定性收入作为基本生活保障的，这些回乡退养人员

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否应当予以确认，也尚

未有明确的规定。
因此，对于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的集体

成员资格认定问题，不应采取简单粗暴的“一刀切”
的认定模式，而应依法依规在对该群体进行精细分

类的基础上予以科学界定。 根据《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法》第十一条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定义，认定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需要满足三个要件：①户籍在或

者曾经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②与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形成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③以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财产为基本生活保障。 那

么，本文认为，农村集体成员成为公务员（聘任制公

务员除外）后，虽然户籍曾经在集体经济组织，但是

他们已经不以本集体的土地等财产为基本生活保

障，故而，应当丧失农村集体成员资格。 然而，对于

如下几种特殊情形应当予以重视。
第一，在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属于聘任

制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员工等情形

时其集体成员资格问题，应该严格按照《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法》的相关规定来执行。 法律并没有要求

必须剥夺这类人员的集体成员资格，也没有强制要

求保留这类人员的集体成员资格，这主要是由于聘

任制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员工等与

单位之间存在的是劳动合同关系，签订的合同一般

较短，工作稳定性相对较差。 例如，聘任制公务员明

确了服务期限，在合同期满后，聘任制公务员可能面

临重新择业的境地。 又如，高校教师普遍实行的

“非升即走”聘任模式，使得现今高校教师岗位不仅

不是“铁饭碗”，而且因为“内卷”严重而成为工作压

力巨大的代名词。 同时，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类

型多样，收入来源差异巨大。 故而，根据私权“法无

禁止皆可为”的原则，在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

员属于聘任制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员工等情形时，要么直接继续保留这类人员的集体

成员资格，要么给各地自主探索留下空间［２１］ ，交给

地方政府或村民自治组织来抉择。
第二，如果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因违法

或违纪失去公职且没有其他社会保障来源，依靠集

体的土地等财产为基本生活保障，并与本村集体经

济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则应依法

认定其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由于《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法》对户籍的要求是“在或者曾经在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那么，在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资格时，就不应当过分强调这类人员的户籍应该仍

在本集体经济组织。 而且，应当将地方政府发布的

界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文件中的“与本村集体

经济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依法修改

为“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稳定的权利义务关

系”，以避免陷入何谓“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

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的认定困境，同时避免为

了制造表象的“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而将户口“非
转农”的投机行为，这难免会造成村干部与农村出

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之间的权力交易、“寻租”等腐

败行为。
第三，如果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在退休

后将其户口迁回原籍，此时，他们成为以养老金等稳

定性收入作为基本生活保障的回乡退养人员。 由于

他们有稳定的养老金等稳定性收入来源，不满足

“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财产

为基本生活保障的居民”这一法律要件，故而，本文

认为，不宜认定这类人员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同

时，在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界定的政策文件中，这类人员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资格也是不予保留的。 然而，在城乡融合的大背景

下，为吸引城乡人口双向流动，激发回乡退养人员投

资家乡、建设家乡、服务家乡的热情，也可以将其成

员资格的界定问题交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
会议表决确定，这在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江西省抚

州市莱溪乡、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的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资格界定的政策文件中也有所体现。 同时，也
可以将集体成员分为集体内成员和集体外成员，将
回乡退养人员认定为集体外成员［１７］ ，让他们基于

身份资格参与集体的决策［２２］ ，使其作为新乡贤参

与乡村治理［２３］ ，基于回乡退养人员内在的家乡情

结重建其与集体经济组织联系的纽带，将其个人的

乡村休闲养老生活意愿与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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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起来。
２．保障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在土地承包

期内的土地权益不被收回或侵害

第一，农村家庭成员进入体制内工作，是他们先

天禀赋和后天努力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如果因

考取公务员、招聘进入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等体制

内单位工作，就收回其承包地，这将导致农民“越勤

奋、越努力、越有天赋，越容易失去农村土地财产权

利”的尴尬局面，形成“奖懒罚勤”的不利后果，不符

合正向激励的社会原则。 尤其是在国家取消大学生

包分配政策后，农村籍大学生的学费、生活费以及求

职费用等基本上都是家庭自理。 即便他们进入体制

内单位工作，也只是凭借个人努力及其所接受的良

好教育谋求了一个好的工作岗位而已，这和他们考

入大学之前凭借集体成员身份所享有的集体财产权

益不应发生关系［２４］ 。 农村籍退役军人转业安排进

入体制内单位工作，是他们响应国家号召参军入伍、
为国家和人民的国防事业奉献青春和力量所换来的

保障待遇，如果既要让农村籍军人保家卫国、奉献青

春，又要让他们面临着可能丧失原本依法享有的土

地权益，这不仅会寒了农村籍参军人员的心，而且难

免会引发舆论争议，甚至会影响到国防安全与社会

稳定。 同时，体制内单位工作并不是世袭罔替，且我

国目前正在进行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改革，很多地

区已经逐渐取消编制，强化绩效考核，完善人事退出

机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不仅不再是以前的“铁
饭碗”，而且也需要依靠职工自己缴纳部分社会保

险费用［２５］ 。
第二，我国是以农户为单位对农村土地开展发

包的，农户内的每个成员都基于其集体成员身份天

然地享有承包地的相应权益。 因此，如果农户中个

别家庭成员成为体制内单位的工作人员，这仅仅意

味着这些个别成员在职业、户籍、收入来源、经常居

住地等方面出现了变动，然而，这些个别成员的父母

等直系亲属还健在。 因此，作为土地承包主体的农

户仍然存在，遵循“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

则，进入体制内单位工作的家庭成员，可以视为“减
人”，故而，不能因为个别户内家庭成员成为国家公

务员等体制内工作人员，就收回其承包地，毕竟农户

内还可能因为婚娶、出生、收养等原因出现“增人”
的现象。 故而，如果遵循“增人无地可分，减人土地

被收”的操作逻辑，会导致农户内进入体制内单位

工作的家庭成员越多，人地关系越失衡，从而沦为少

地农户。 与之同时，农户内进入体制内单位工作的

家庭成员越多，这类农户在求学、工作、购房等方面

的投入就越大，承包地对其基本保障功能就越强。
因此，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内，应当保留国家公务员

等体制内工作人员的承包地，不应当予以收回。
第三，如果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的原所

在农户内剩余家庭成员全部死亡的，由于在体制内

单位工作的人员绝大部分已经将户籍迁往城镇，此
时，应该参照“全迁户”（进城农户）的承包地处理方

式来办理，而非将这类农户草率地认定为 “消亡

户”，并由集体经济组织收回其承包地［２６］ 。 毕竟在

城乡融合的大背景下，“消亡户”不能仅依据集体户

口簿上的成员是否全部死亡来判定，还应当考虑原

农户在城镇或者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是否尚有直系血

缘关系或姻缘关系的家庭成员，农村出身的体制内

工作人员属于原农户的家庭成员，且有可能参与了

土地承包并分得了承包地。 那么，将这类农户认定

为“消亡户”不仅会违背普通农民对“绝户”的传统

认知，而且可能违背法律政策的初衷。 依据《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

变的意见》中提出的“保持历史耐心，循序渐进、步
步为营，既解决好当前矛盾又为未来留有空间”的

原则，应当维护进城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以避免

造成 ３０００ 多万进城农户在助力国家城镇化战略的

同时丧失承包地，否则，不仅影响地权稳定性，还可

能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 同时，《农村土地承包法》
（２０１８ 年修正）第二十七条规定：“国家保护进城农

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

作为农户进城落户的条件。”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内，也应当保留国家公务员等

体制内工作人员原所在农户的承包地，不应当予以

收回。 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可以选择将原所

在农户内承包地委托给他人代耕，将土地流转出去

以赚取流转收益，也可以选择将承包地交回集体经

济组织。
３．妥善认定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是否享

有二轮延包资格

第一，在原则上，如果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

员被取消集体成员资格，他们就不应被确定为二轮

延包的对象。 在二轮延包时，应以农村出身的体制

内工作人员的原所在农户内剩余的享有集体成员资

格的家庭成员作为二轮延包主体，与此同时，只要该

农户不沦为“消亡户”，遵循“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

地”的原则，在二轮延包后，该农户内的承包地数量

不会因存在着体制内单位的工作人员而有所增减。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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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 （２０１８ 年修正）
第二十四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

证书应当将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全部家庭成员列

入”，那么，在二轮延包后，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

人员是否还要再列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就成为关

注焦点。 根据对 Ｓ 省 Ｑ 县的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 Ｘ
某的访谈资料可知，Ｑ 县在征询意见后，考虑到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书上去不去掉在体制内单位的工作人

员，其原所在农户的承包地数量不会有任何改变，同
时，兼顾考虑维护村庄的团结以及公务员队伍的稳

定等因素，将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列入到了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 而据 Ｘ 某透露，其得知 Ｑ
县相邻的 Ｔ 县则选择将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

员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删除。 本文认为，不应

将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书上删除，因为他们虽然可能不再拥有集体成员资

格，但是仍然为法律所规定的“家庭成员”。
第三，在例外情况下，对于少部分因违法犯罪或

者工作失误等缘故而丧失体制内工作人员身份的农

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应谨慎地确定其是否享

有二轮延包资格。 如果国家公务员等体制内工作人

员因违法或违纪失去公职，那么他们已经恢复到普

通城镇居民身份，也很可能被单位开除或解聘而处

于失业状态，难以获得稳定的工作收入来源，或者已

经被司法机构判刑，而处于牢狱状态，未来能否再找

到工作并取得收入都异常困难。 故而，承包地对这

一群体的基本保障功能开始凸显，如果他们再与本

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可
以直接认定其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继续享有二轮

延包资格；或者至少可以将这一群体的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资格界定为“需要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
会议表决确定”的状态，如果经过村民自治组织认

可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他们就应当继续享有

二轮延包资格。
４．完善土地退出机制，鼓励农村出身的体制内

工作人员自愿有序退出承包地

２０１４ 年农业部启动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

出的改革试点，随后的多项文件均提到“在有条件

的地方稳妥推进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

退出试点”。 同时，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与集

体成员身份退出是存在着本质差异的，前者是集体

成员自愿有偿退出享有的土地权利，而后者是集体

成员身份退出，同时，一并连带退出集体成员身份附

带的一切权益。 然而，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

并非都想彻底割裂与家乡的一切联系，他们还有家

乡情结，还有回乡养老的诉求，故而，构建农村出身

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土地退出机制，将他们退出的承

包地优先配置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的无地少地农

户，对于消弭国家公务员等体制内工作人员占有承

包地所引致的社会非议，优化承包地在不同农户之

间的配置，提高无地少地农民的农业收入来源，以及

促进共同富裕等均会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 为此，
应当完善土地退出机制，明确土地退出的前置条件、
退出流程、补偿标准等。 对于国家公务员等体制内

工作人员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可以采取物

质激励和精神激励两种策略：
第一，在物质激励方面，应根据农村出身的体制

内工作人员退出承包地的数量、质量、种植作物类型

以及土地剩余承包年限等因素，合理评估退出承包

地的经济价值，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 土地退出补

偿价格可以参照土地流转价格、土地征收补偿价格

来确定，也即，可以参照土地流转价格采取收益还原

法来测算土地退出补偿价格，或者参照土地征收补

偿价格对其交易情况和交易日期等进行修正后得到

土地退出补偿价格［１２］ 。 同时，由于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经济实力较为薄弱，难以承担高昂的退地成本。
因此，为鼓励国家公务员等体制内工作人员将承包

地无偿退回给集体经济组织，政府可将其退出承包

地每年赚取的种地收益或者年流转收益作为个人所

得税的一项专项附加扣除，通过减轻税收负担的方

式对其退出承包地产生间接激励。
第二，在精神激励方面，对于自愿退出承包地的

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在新闻媒体上，可以公

开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在工作单位内，可以予以公

开表彰；在村庄（社区）内部，可以授予他们“荣誉村

民”或“土地捐赠大使”等称号并发放荣誉证书［２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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